
的设想，得到了认可；⑧与自治区监察厅一道抓两个点，一

个搞派驻制，另一个搞集中核算制，对这两个地方的试点工

作进行重点指导，从资金和业务上加以支持，干出经验，为

扩大试点积累经验，使其他试点地方少走弯路；⑨汇编会计

委派资料，从业务上指导各地开展试点工作。把本区和外省

一些地方在会计委派方面的成功作法编印成书，印发各地，

供学习、借鉴。

2000 年是广西会计委派试点工作由自发转向有组织地

开展的一年。到年底，全区由政府向行政事业单位委派会计

的有15 个县（市）、4 个地（市），试点单位数 318 个，委

派人员354 人；向国有企业派驻财务总监工作稳步发展，自

治区本级、12 个地（市）和28 个县（市）已经开展了这项

工作，已派驻财务总监的企业达250 户，已委派会计的企业

达78 户，尚未向企业派驻财务总监的地（市）是北海市、

梧州市。

六、完成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和高级会计师

评定工作

在全区各级财政、人事部门的重视和有关方面的支持

下，圆满完成了 2000 年度的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

从试卷的接收、分发、保管到回收、评卷、登分等各个环节

都没有出现差错。全区考风考纪良好，考试秩序井然，得到

了财政部、人事部的好评。2000 年度，全区报名参加会计

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人数为25 248人，实际参加考试的人数

为13 772人，出考率为54.5% 。2000 年度全区报名参加高

级会计师评审的人员共56 名。共评定高级会计师22 人，通

过率为40% 。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供稿  黄典伟  林世权执笔）

海南省会计工作

2000 年，海南省会计工作以宣传贯彻落实《会计法》

为重点，继续深化会计改革，加强会计管理，较好完成了各

项工作任务。

一、认真宣传贯彻落实新《会计法》

一是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宣传新《会计法》。召开全省会

计管理工作会议，将宣传贯彻《会计法》作为 2000 年会计

工作的重中之重，确定了《会计法》的宣传目标，将 6 月份

定为《会计法》宣传月，要求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和有关单位

要统一行动；在省广播电台的《经济纵横》专栏中播出宣传

贯彻《会计法》的专题节目；在《海南经济报》设专版介绍

新《会计法》的主要内容、突出变化；在《海南财会》开辟

《会计法》宣传专栏，刊登《会计法》研讨文章；印制了1

万多份《会计法》宣传手册；组织会计人员收看收听《会计

法》电视广播讲座；在新《会计法》实施前一周，全省各市

县通过悬挂《会计法》宣传横幅、出动宣传车、组成工作小

组走上街头散发《会计法》宣传传单、回答群众咨询等形式

宣传《会计法》，海南电视台、海南广播电台、《海南日报》、

《海南经济报》等媒体相继进行宣传报道，全省上下掀起宣

传《会计法》的高潮。

二是举办各层次新《会计法》培训班。下发了《关于开

展 <会计法> 培训的通知》，对全省开展《会计法》培训的

具体内容、组织领导、培训对象、时间、教材等做了统一部

署，同时将单位负责人列为重点培训对象。省财政厅、经贸

厅、交通厅、农业厅、法制局共同组织了2 期省直行政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单位负责人培训班。

三亚、乐东、通什、定安等市县的市长、县长亲自主持新

《会计法》培训动员大会并参加了学习。2000 年，全省共有

23 657名会计人员、5 815名单位负责人参加了培训。

三是组织第二届会计知识大赛。制定了海南省参加第二

届全国会计知识大赛实施方案，成立了大赛领导小组、专家

小组。通过召开会议、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宣传发动广大财

会人员报名参赛，全省共有19 557名会计人员参加了第一赛

程的笔试，3 人获得全国一等奖、4 人获全国二等奖；共有

22 支代表队 70 多名选手参加第二赛程比赛。海南省荣获第

二届全国会计知识大赛组织奖。

四是组织开展新《会计法》执行情况检查。转发了财政

部关于印发《关于贯彻实施 <会计法> 加强会计监督意见》

的通知，制定了海南省贯彻实施意见，明确了财政部门内部

机构实施会计监督职责分工的原则、具体职责的划分。制定

了《开展 <会计法> 执行情况检查工作方案》，在全省范围

内开展《会计法》执行情况检查，内容包括各单位依法设

账、会计从业人员持证上岗、会计资料真实、完整及内部会

计监督和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执行等情况。全省共发出

5 500份自查表，回收率达90% 以上。通过检查，发现不少

单位存在会计人员无证上岗、未办理建账登记、会计基础工

作不规范、存在白条抵账等问题，已限其整改。琼山市对

82 户单位进行重点检查，检查面达15% ，查出违纪单位26

个，共查出违法金额 416.42 万元，已追缴入库 375 万元，

占应入库90.05%。

二、稳步推进会计委派制试点工作

海南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会计委派制度改革工作，在

部分市县开展试点的基础上，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推广会计委

派制度。2000 年 5 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下

发了《关于在省直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会计委派制的通知》，

决定成立海南省省直单位会计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省会计中

心），对使用财政拨款或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 348 个省直

机关和事业单位分批实行委派。9 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

办公厅印发《海南省直属单位会计委派制实施方案》，对委

派的运作方式、工作步骤、机构人员、组织领导等做出具体

部署。10 月 11 日，省委、省政府召开省直单位实施会计委

派制工作动员大会，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王厚宏到会作

了重要讲话，对委派工作做出具体要求。省会计中心为隶属

省财政厅的事业单位，下设综合处、业务管理处、工资社保

管理处、电算管理处等 5 个内设机构，统一管理委派人员的

行政、人事、工资、福利待遇和专业技术晋升及工作考核、

奖惩等。委派人员的工资、社会保障和办公经费由财政按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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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标准安排，原属于国家公务员的人员，按国家公务员系列

管理，其他人员按事业编制管理。其运作方式为：一是设立

会计核算站，实行集中委派和分散委派两种方式，以集中委

派为主；二是推行集中核算制办法，即在维持单位资金所有

权和使用权不变的前提下，单位不再设会计人员（含出纳

员），所有银行账户由会计核算站统一管理，由会计核算站

集中办理单位的资金结算、会计核算和会计档案管理；三是

会计核算站配设银行专柜，代行会计核算站的出纳职能，以

方便各单位的转账和现金支取业务。2000 年底，省会计中

心已完成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和省高院、省检察

院等首批78 个单位的委派会计人员的考试、考核、选调等

准备工作。

为推动市县试点工作的有效开展，省财政厅、监察厅联

合转发了财政部、监察部关于试行会计委派制度工作的意

见，要求各市县加强领导，统一思想认识，抓好本地区的会

计委派制试点工作。已开展试点的市县不断加强管理，如琼

海市对市直机关事业单位财务会计情况进行交叉检查，建立

统一的财务会计报表，规范财务管理；三亚市在对市级行政

事业单位实行政府委派的同时，成立乡镇财务核算中心，对

乡镇行政事业实行以零户统管为核心的财务集中核算制，并

制定了一整套管理制度。2000 年底，全省共有 8 个市县开

展了会计委派试点工作，试点单位1 320家，委派会计 736

人，其中，委派会计总监1 名、企业会计 3 名、行政事业单

位会计732 名。

三、加强建账和票据监管

2000 年，海南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全面加强和规范建

账和财政票据监管工作。

在建账监管方面：一是积极做好宣传工作，通过报纸、

广播、电视等媒介宣传《海南省建账监督管理办法》及依法

建账的重要性、必要性。二是规范建账监督管理，在全省范

围内实行五统一：统一建账监督管理机制、统一建账单位编

号、统一会计账簿及编号、统一工本费标准、统一对各单位

依法建账指导和监督，并通过公开招标，统一订制了 25 种

8 万多册账簿凭证、2万多份建账登记证。三是加强与工商、

税务、审计、银行部门和会计师事务所的配合，从各个口上

把关，确保各单位只使用一套经建账机构确认的账簿。四是

将建账监管与规范会计基础工作结合起来，对做账不规范的

单位及时加以整改，帮助其建立一套符合会计基础工作规范

要求的会计账簿。五是完善建账监管机构，全省各市县都建

立了建账监管机构，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并通过设计、使用

建账监管软件，逐步实现建账监管电算化管理。2000 年全

省共办理建账登记单位1.4万多家，占应办单位的 85% 。

在财政票据监管方面：按照以票管费、以票管罚的思

路，对财政票据的发放实行凭证、分次限量和验旧领新制

度，即各执收执罚单位领购票据时，须填写《领购票据审批

表》、携带《票据领购证》、上次领购已使用的票据存根和缴

交国库或财政专户的入库（户）单复印件，经票据发售人审

验已使用的票据存根的累计执收执罚金额与缴交国库或财政

专户的金额相符后，方可按不超过一个月的用票量予以发售

票据，否则，暂停供给票据，待其将执收执罚金额缴入国库

或财政专户后，方可发售票据，从而有效地从财政票据源头

上确保了执收执罚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国库或财政专户，达到

了以票管费、以票管罚的目的。同时，强化票据监管，针对

部分学校利用非法票据乱收费等情况，省财政厅、教育厅联

合下发了《关于重申学校收费时务必开具省财政部门统一印

制的收费票据的通知》，并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对举报的

问题，各级财政部门会同教育、物价、监察等部门组成联合

调查组进行查处，纠正了违规行为。省财政厅还与省民政

厅、卫生厅、工商局分别对全省社会团体、医疗机构、工商

行政管理系统的票据使用、管理等问题做出规定。

四、加强会计人员管理

为了解全省会计人员的基本情况，促进会计人员持证上

岗，并建立海南省会计人员信息数据库，根据财政部统一部

署，省财政厅于3 月27 日至5 月18 日，在全省范围内对截

止到1999 年12 月31 日的会计人员基本情况、管理情况进

行调查统计，同时开展会计证年检工作。为保证调查统计的

质量，省财政厅举办了调查统计培训班，对信息卡的填涂、

光电阅读器的读卡等内容进行专项培训。调查统计工作结合

会计证年检考核进行，对不如实填报信息卡的会计人员不予

办理年检，同时参加年检的会计人员必须提交会计基础工作

规范化培训合格证和建账登记合格证，促进会计人员参加继

续教育培训，促进各单位及时办理建账登记手续。据统计，

至1999 年底，海南省共有持证会计人员34 254人，其中，

中专以上学历的会计人员22 041人，初级会计职称10 192

人、中级会计职称1 736人、高级会计师41 人。

2000 年，海南省加强会计人员从业资格管理，严格按

财政部《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把好会计人员上岗入口

关，全省共办理会计证9 372个，清理无证上岗会计人员

3 030人。组织了4次全省会计岗前培训考试，共有2 502人

取得了培训结业证书。

2000 年度海南省的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在省

财政厅和省人事劳动保障厅的精心组织、密切配合下，取得

较好成绩，荣获全国考办考试工作三等奖。2000 年全省共

有7 897人报名，实考4 181人，合格总人数为898 人，合格

率为21.5% ，其中，中级合格 200 人，合格率为 24.2% ，

初级合格698 人，合格率为20.8% 。

2000 年海南省会计函授学校继续开展中专学历教育，

完成儋州、琼中两个函授站 101 名学员的教学工作，有 80

名学员获得毕业证书；召开了校务委员会议，完成远程教育

远端站的申报工作；利用函校培训基地组织开展了会计人员

继续教育，全省有3 083名会计人员参加会计基础规范化培

训，2 098人参加会计准则培训。

五、进一步改进会计电算化管理

根据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会计电算化发展的新需求，对会

计电算化考试工作进行改革，对初级培训大纲和考核内容进

行了补充、调整，增加了W IN D O W S98/2000、EX CE L 及网

络基础知识等新内容，同时加强对培训点的管理，统一组织

考试，建立试题库，实行上机无纸化考试，提高了培训质

量. 2000 年全省共有3 072名财会人员取得了电算化初级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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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证书。

海南省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部门加强会计电算

化管理的方式，将计算机替代手工记账验收纳入社会咨询服

务范围。下发了《关于企事业单位实行以计算机替代手工记

账有关问题的通知》，对以计算机替代手工记账的企事业单

位实行备案制，即拟以计算机替代手工记账的单位在委托事

务所评估的基础上，向同级财政会计管理部门提供相关材料

进行备案，并按期在统一的电算化打印纸上打印输出总分类

账、银行存款日记账、现金日记账，送同级建账监管机构办

理建账登记手续。这一做法，既实现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又

规范了以计算机替代手工记账的会计基础工作。

六、开展学术交流，发展珠心算事业

2000 年，海南省会计学会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组

织了以新《会计法》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共收到学术论文

15 篇；举办会计法规制度建设高级研修班，邀请财政部会

计司副司长刘玉廷作《关于统一会计核算制度》的专题报

告，海南、湖北、河北等省市 80 多名高级财会人员参加了

学习；以《海南财会》为阵地开展学术交流，增强了会计理

论与实践工作的结合。

同时，大力发展珠心算事业。2000 年 1 月，邀请吉林

省珠算协会的全国珠心算优秀教练、优秀选手来海南进行珠

心算巡回表演；3 月，成立了海南省珠心算教育培训中心，

聘请国家珠算集训队主教练、珠心算专家刘善堂为高级技术

顾问，共有400 多名儿童参加了珠心算学习；4 月，与来访

的印度尼西亚珠心算教育第一学院签订友好合作协议；7

月，省珠算协会赴印尼进行珠心算学术交流；9 月，在海口

市举办第一期国际珠心算师资培训班，印尼、马来西亚等国

珠心算协会、学院派人参加培训，并倡议成立国际珠心算研

究会，加强了国际间交往和合作，促进了海南省珠心算教育

事业的普及和发展。

（海南省财政厅供稿  孔丽执笔）

四川省会计工作

2000 年四川省会计工作按照财政部的要求，以宣传贯

彻新《会计法》为中心，以加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推行建

账监管和会计委派的试点工作为重点，进一步规范会计工作

秩序，加强会计管理。

一、广泛宣传贯彻《会计法》

（一）高度重视，及时部署。年初，省财政厅先后印发

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宣传贯彻实施 <会计法> 的通知》、《认

真组织收听收看（会计法）电视广播讲座的通知》，做了部

署安排。3 月 25 日，省人大财经委、省政府法制局、省财

政厅召开了宣传贯彻《会计法》动员大会，省级主管部门、

中央在四川单位的负责人共 260 人参加了会议；6 月 16 日，

省政府召开了全省贯彻实施《会计法》的电视电话会议，常

务副省长杨崇汇、省财政厅副厅长王雪梅部署了全省工作，

省级各部门、中央驻成都各单位的主要领导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300 多人参加了主会场的会议，各市、州3 000多人参加

了当地分会场的会议。全省电视电话会后，21 个市、州也

都相继召开了电视电话会议。政府主要领导在电视电话会上

亲自安排、部署《会计法》宣传培训工作。6 月 28 日，按

照中央的要求，各级政府、部门的主要领导、中央在四川单

位以及大中型企业主要负责人共3 000多人参加了全国的电

视电话会议。会后，常务副省长杨崇汇就全省贯彻中央电话

会议精神又提出了贯彻落实的具体要求。

（二）组织收听收看《会计法》广播电视讲座。5 月 7

日起，各地区、各部门认真组织收听收看《会计法》广播电

视讲座。各级领导积极参加，起到了表率作用。省委秘书长

上班工作忙，下班后将《会计法》录象带带回家观看。达州

市财政局局长不仅自己带头收看，还要求全局职工不能无故

缺席，坚持考勤，因事缺课的缺多少补多少。

（三）搞好宣传月、宣传周活动。6 月份为《会计法》

宣传月，6 月份的最后一周为《会计法》宣传周，开展了形

式多样的《会计法》宣传活动，把宣传培训推向了高潮。全

省印发《会计法宣传提纲》40 万份，组织征订《中华人民

共和国会计法》、《会计法讲话》、《会计法电视广播讲座》等

书籍近14万多册。《四川会计》开展了《会计法》有奖征文

活动，收到应征文章 500 多篇，开辟“会计新法专页”专

栏，刊发《会计法》学习体会等文章。成都市各区（市）、

县的主要领导参加了电视广播讲话，出动宣传车 500 多辆，

近1.5 万人上街、下乡（进厂）开展咨询活动。全省其余

20 个市、州和 200 多个县均组织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宣传周

活动，宣传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

（四）组织会计知识大赛。四川省组织 35 万会计人员参

加了第一赛程，收回近30 万份有效答卷，回收率 85.6 % ，

在全国名列第三。24 人荣获全国第一赛程一等奖。赴京参

加第二赛程的四川代表队在全国 46 个参赛代表队中总分排

第14 位，获得了本次大赛组织奖，4 名选手获第二赛程优

秀选手奖。

二、开展形式多样的《会计法》培训

据统计，全省 21 个市、州，200 多个县、市（区）和

100 多个省级主管部门、以及中央在四川单位，纷纷举办了

培训班。全省共培训31 万多人，其中单位负责人8 万多人，

会计人员 23 万多人。

（一）搞好计划，落实责任。年初，省财政厅在《关于

进一步做好宣传贯彻实施 <会计法> 的通知》中，要求必须

把完成（单位负责人、会计人员）两个 100 % 的培训作为硬

任务，做到目标明确，层层落实。全省在1 月底前完成《会

计法》师资培训；7 月 1 日前完成单位负责人、会计机构负

责人的培训；第三季度前完成县以上行政、事业单位、国有

大、中型企业的会计人员培训；第四季度查漏补缺。

（二）领导重视，亲力亲为。在《会计法》培训中，各

级领导身体力行，把《会计法》的宣传培训作为自觉行动，

亲自参加培训班开班典礼，登台讲授《会计法》。省财政厅

副厅长王雪梅在省级机关负责人等各种会上讲解实施《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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